
哪些罚款事项被取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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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李恒）国家卫
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托育机
构质量评估标准》，对托育机构的办托条件、托育
队伍、保育照护、卫生保健、养育支持、安全保障、
机构管理等评估的内容进行了规定。

标准明确，托育机构是由单位（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企业等）或个人举办，由专业人员为 3 岁
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等照护服务的机构。

针对办托条件，标准从托育机构资质、环境
空间、设备设施、玩具材料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其中指出，托育机构应取得提供托育服务的营业
执照，营业范围中应明确注明“托育服务”或“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应设有满足婴幼儿生活
游戏的生活用房及适当的辅助用房。婴幼儿生
活用房应布置在 3 层及以下，不应布置在地下室
或半地下室。婴幼儿用房明亮，天然采光，生活
用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 20%。
生活用房不宜朝西，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遮阳
措施。

根据标准，托育机构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相关
管理工作3年以上的经历。所有托育工作人员应
具有健康证明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户籍地或
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精神病患者、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育机构工
作。

此外，托育机构应具备安全设施设备，安装
一键式报警、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婴幼儿生活
场所安装监控设备且全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
存期不少于 90 天。在日常生活与活动中向婴幼
儿渗透安全教育，应确保婴幼儿受教育率达到
100%。定期面向婴幼儿家长开展安全教育。

记者了解到，该标准适用于对为 3 岁以下婴
幼儿提供全日托照护服务的机构（含幼儿园的托
班）的评估。对提供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照
护服务的托育机构的评估可参照执行。该标准
自2024年4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徐壮）近期，一
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 10分钟被约束”问题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就此采访
了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中小学校安排课间休息
十分重要、十分必要，有利于学生调节情绪、放松
身心、增强体质和防控近视。教育部高度重视学
生课间休息，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
学校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 50号）明确，不得对
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
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
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
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这位负责同志指出，教育部将进一步督促地
方和学校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教育规律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
的做法；将指导地方和学校科学实施管理和安全
防范措施，加强室外场所设施排查和人员值守，
加强学生安全常识教育，把安全事故风险降到最
低，让孩子们快乐放心活动。同时，将要求学校
密切家校社协作，争取家长理解和社会支持，共
同努力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33个罚款事项
将带来哪些影响？

教育部：

中小学校要确保
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罚款事项的
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取消调整
与企业和群众生产
生活关系密切的33
个罚款事项。

行政处罚与民
生利益息息相关。
此次取消调整的罚
款事项包含哪些内
容？将给我们带来
哪些影响？记者带
你一起了解。

取消调整罚款事项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根据《决定》，此次取消罚款事项16个，包括：工业和信
息化部2个、教育部2个、住房城乡建设部5个、中国人民银
行3个、国家林草局1个、国家邮政局1个、国家疾控局2个。

调整罚款事项 17个，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1个、应
急管理部1个、国家新闻出版署13个、国家疾控局2个。

《决定》还明确了这些罚款事项的名称、设定依据、处
理决定和替代监管措施等内容。

比如，在取消的罚款方面，取消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经
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就学行为的罚款，替代

监管措施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
进行监管。

在调整的罚款方面，对未经批准从事音像制品出版、
制作、复制业务或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等行为的罚
款，将调整罚款数额的计算方式。

“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要通过罚款等处罚预防、
纠正和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
社会秩序，保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得违法实施罚
款，更不得为了罚款而罚款。”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说。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取消罚款事项并不意味着
不管了，对于这些事项，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变更监管方式或者主体，通过信
息化手段进行监管。比如，对粘贴伪造的进网许可标志
行为的罚款，将进网许可标志由原来纸质标签改为电子
标签，并进行网上监管。

另一方面是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进行事中
事后监管，发现经营主体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督促其

及时改正、完善管理制度。比如，国务院已取消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资质认定，所以这次取消相应罚款事项，对未取
得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等行为，通过“双随机、一
公开”等方式进行监管。

此外，对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监管，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依法适用警告、通报批评、暂扣许可证件等不同种类的行
政处罚，确保过罚相当。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调整的 17 个罚款事项，主
要是通过下调罚款数额、将直接处以罚款调整为逾期不
改正再罚款等方式进行。

一是严格依据上位法，调整罚款数额。比如，对个人
和单位违法占用、拆除、损坏地震监测设施等行为的罚
款，根据上位法的规定，下调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上限，上
调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上限。

二是严格区分违法行为的情形，修改罚款数额的计

算方式，确保过罚相当。比如，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印刷
经营活动等行为的罚款，实践中违法情形差别较大，执法
中可能造成过罚不当，因此，根据违法情节调整罚款数额
计算方式，同时取消1万元的罚款起罚数额。

三是严格落实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要求，将直接
处以罚款调整为逾期不改正的再罚款。比如，未按规定链接
备案管理系统网址的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不大，通过责令改
正能够予以纠正的，可不再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再罚款。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司法部正在研究起草规范
监督罚款设定和实施的政策文件，加强顶层设计，不断
规范监督罚款的设定和实施。

这位负责人说，研究制定规范监督罚款设定和实施
的政策文件，就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监督罚款的设定和实
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乱罚款、“以罚增收”“以
罚代管”“逐利执法”等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决定》进一步清
理了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罚款事项，从
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和支

撑，能够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加
宽松、更加自由的经营氛围。

“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的监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
个重要方向。政府不仅要关注行政处罚，而且要及时制
止和纠正各类行政违法行为，更应当积极采用预防性措
施，通过‘互联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方式，
督促企业、个人规范经营、合法经营，及时遏制违法苗
头。”余凌云说。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白阳

取消的罚款事项将如何监管？

调整的罚款事项有什么考虑？

如何规范监督罚款的设定和实施？


